附件2

《门头沟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拨投联动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重大部署，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，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工作部署，门头沟区聚焦人工智能、超高清数字视听、心血管创新药械三大先导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全力打造京西科技成果转化重要承载区。当前，我区科技成果转化仍面临融资难、资金支持效率不高、转化链条衔接不畅等突出瓶颈。为贯彻落实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要求，满足科技成果从“实验室”走向“产业化”全链条资金需求，破解成果转化早期资金难题，立足本区区位优势和产业禀赋，积极探索以财政资金拨投联动的创新方式，特编制《门头沟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拨投联动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二、制定依据

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 年）》

三、编制过程

按照《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》要求，落实区委区政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工作要求，区科委借鉴先进地区“拨投联动”成熟经验，结合我区产业发展、园区建设与企业创新实际，研究起草《门头沟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拨投联动实施方案（试行）（初稿）》。初稿完成后，于2026年3月先后征求区发改委、区财政局、区经信局、园区管委会、区国资委、区投促中心、京西智谷公司等相关单位意见，充分吸纳合理化建议，补充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总体框架

按照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规范管理、防控风险”原则，门头沟区设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拨投联动专项资金，通过 “财政拨款 + 股权投资”联动方式，支持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、医疗机构等在我区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落地，推动高质量创新成果落地产业化，构建财政资金循环使用长效机制。

（二）核心定义

“拨投联动”指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，先期以科技计划项目形式拨付财政支持资金，待项目达到约定条件、获得市场认可和社会化融资后，财政资金按合同约定转为企业股权（由国有企业代持），后期按“适当收益”原则逐步退出，实现财政资金滚动使用、循环增效。

（三）支持标准

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人工智能、超高清数字视听、心血管创新药械三大先导产业及国家、本市鼓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。单个项目支持额度不超过科研预期总投入的50%，最高不超过200万元；对原创核心技术、填补国内空白、院士领衔等重大项目，最高支持额度提高至500万元。项目承担企业注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年。

（四）运行机制

项目遴选：区科委发布申报通知并开展形式审查，组织技术、产业、财务专家开展评审，联合相关单位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与市值评估，经领导小组审议、公示无异议后立项。

资金拨付与协议签订：区科委、京西智谷公司、项目承担企业三方签订支持合同，明确支持金额、考核指标、转股条件、退出方式等核心内容，按程序拨付资金。

股权转化：项目获得首轮市场化融资、达到约定营收或 技术指标、被并购重组或进入上市辅导期等情形，启动转股程序，由京西智谷公司代为持有股权。

投后管理：相关单位常态化跟踪项目进展，提供产业链对接、投融资、政策申报等全流程服务。企业应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，重大事项及时报备。

股权退出：持股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，优先通过企业回购退出，也可通过股权转让、并购重组、IPO等市场化方式退出。股权退出后本金与收益按规定返回财政，实现资金循环滚动使用。

保障措施：建立领导小组统筹、多部门协同、专业机构执行的工作机制，强化资金、要素、服务保障，健全风险防控与容错免责机制，营造鼓励创新、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。

